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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朱熹集宋代理学和宋代经学之大成，以说经的形式，论证并发展了理学之天理论、格物致知论和心性论。
既创新发展了理学，又创新发展了经学。 朱熹理学的特色集中体现了其经学思想的特色，而与陆王心学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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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熹是宋代理学和宋代经学的集大成者，在中

国哲学史、中国经学史和宋明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

位。 创新发展了中国经学和理学，为中国思想文化

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朱熹理学思想与其经学思

想之间的关系值得认真探讨。
一　 集宋学之大成而创新发展了理学

宋以前的中国哲学，儒家学者对具有至高无上

地位的儒家经典的诠释，停留在以训诂考释注疏为

主的阶段。 儒家政治伦理学说缺乏本体论的哲学依

据，难以与建立在本体论哲学基础上并以之为依据

的道、玄、佛思想相抗衡，以至动摇了儒家文化的主

导地位，产生了理论危机和社会危机。 朱熹在新形

势下，通过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在二程思想的基础

上，加以理论创新，提出了系统、完整的以天理论为

主体，贯通格物致知论、心性论的理学思想体系，从
而大大丰富并发展了中国哲学。 朱熹以说经的形

式，提出并论证了理学的一系列范畴、命题和重要理

论，使哲学本体论与儒家伦理政治学说紧密结合、融
会三教的理学思想体系占据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

发展的主导地位，并对后世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发展

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经学史上的宋学，是指以讲义理为主的宋

代经学派别，即宋代义理之学。 宋学是对汉学的扬

弃和发展，它以重义理、轻训诂为特征，而与重章句

训诂、繁琐释经而忽视义理的汉唐训诂义疏之学相

区别。 朱熹不仅集宋代理学之大成，而且集宋代经

学之大成，朱熹在理学上的成就大多建立在其经学

思想的基础上。
朱熹对北宋以来的经学加以继承和发展，并在

一定程度上对宋学的流弊加以修正，克服宋学学者

以己意说经，空谈义理而不求义理的来源、根据的弊

端，把讲求义理、谈心论性与训诂考证相结合，由此

影响到后世的考据学。 虽然在训诂、辨伪上，朱熹开

明清考据学之先声，但在治经学的宗旨上，朱熹以阐

发义理为治经之最高目标，而与为考据而考据的后

世经学旨趣各异。 这体现了朱熹经学与理学紧密结

合的鲜明的时代特色，亦是宋学与汉学相分的界限。
朱熹的经学思想由其“四书”学、《易》学、《诗经》
学、《尚书》学、《礼》学、《春秋》学、《孝经》学等各个

部分组成，其中以“四书”义理之学为最重要。
朱熹在经学研究中，既突出“四书”，以“四书”

义理之学取代“六经”训诂之学作为经学发展的主

体，又注意修正宋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只

重义理而义理缺乏训诂考释依据的流弊，从而以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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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为主，亦重注疏，集宋代经学之大成。
在中国经学发展史上，以理学思潮为主流的宋

学取代汉唐经学，是与“四书”及“四书”义理之学取

代“六经”及“六经”训诂之学而成为经学的主体分

不开的。 二程的“四书”学影响了朱熹，朱熹集 ４０
年之功，以毕生精力撰著《四书章句集注》。 以“四
书”学为纲领来阐发其理学思想，表现出二程的“四
书”学对朱熹思想的影响。 然而，朱熹在继承二程

思想的基础上，又发展了二程经学。 朱熹在组成其

经学的各个领域，如“四书”学、《易》学、《诗经》学、
《春秋》学等都程度不同地发展了二程经学。 这表

现在，二程虽提出“四书”义理之学，却在形式上未

提出“四书”二字，也未有专门论述“四书”的著作，
其关于“四书”学的言论大多散见于《遗书》、《外
书》等语录里，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朱熹则提出了

系统的“四书”学，强调“四书”的本义在于阐发义

理，其重要性超过本义不在直接阐发义理的 “六

经”。 不仅在先后、难易上以“四书”为先，“四书”
治，然后及于“六经”，而且在直接领会圣人本意、发
明义理上，也以“四书”为主，而把“六经”放在后于

“四书”的次要的位置，从而使“四书”成为包括“六
经”在内的整个经学的基础，在“四书”及“四书”学
的基础上建构经学与理学相结合的新经学思想体

系，表现出与重训诂轻义理的汉唐经学不同的学术

旨趣，从而最终以“四书”义理之学取代传统的“六
经”训诂之学，成为经学发展的主体。

朱熹在重视“四书”，以“四书”为主、为先的前

提下，对“六经”等经典也作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在
不少方面，发二程所未发。 即使在《易》学这一程颐

重点研究的领域，朱熹也在吸取其义理《易》学的基

础上，重视对《周易》本义的探讨，并把《易》学之义

理、图书、象数、卜筮结合起来。 他分别吸取了邵雍

的象数《易》学和程颐的义理《易》学，并把两派综合

起来加以发展，从而集宋代《易》学之大成。 朱熹并

以“太极”说丰富发展了二程理学的天理论。
此外，二程经学重视对经书义理的阐发，相对忽

视对经书文字的训诂考释。 朱熹则在重视义理的前

提上，吸取汉学训诂考证之长，把阐发义理建立在弄

清经文本义的基础上，由此重章句训诂，以义理为标

准从事经书辨伪和文字训诂工作。 在经典诠释中，
重视字义疏证，把经学诠释、义理诠释与哲学诠释结

合起来，详尽论述理、道、性、太极、天、体、心、气、器、

情、人、物、知、行、神、变、用等一系列重要范畴及范

畴之间的相互联系，在不少方面发前人所未发，以理

学和经学相结合的形式大大发展和提高了中国哲学

的理论思辨水平，其目的还在于通经以求理。 这也

是朱熹对二程思想乃至对宋代理学的发展。
朱熹不仅发展了理学的天理论，而且通过经学

研究，将经学与理学相结合，发展了理学之道统论。
朱熹经学之《尚书》学，重在阐发《尚书·大禹谟》之
“十六字心传”，对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

一，允执阙中”十六字传心诀详加论述，以发明圣人

传心之旨，把传心与传道结合起来。 这为理学家所

看重，经朱熹阐释而流行于世。 道统思想作为理学

思想体系和时代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产

生了重要影响，从而发展了宋代理学。
二　 论证发展天理论、格物致知论和心性论

朱熹以注经的形式论证并发展了宋代理学，这
主要表现在对理学的内涵和重要组成部分———天理

论、格物致知论和心性论的论证和阐发上。
天理论是朱熹哲学最重要的理论，体现了理学

乃至宋学的本质特征，也是其经典诠释的形上依据。
然而，朱熹天理论哲学体系的建构，却是通过对儒家

经典的诠释而提出来的，并反映了时代发展的要求，
最终完成了自宋初以来，思想家们致力于建立一种

直接把哲学本体论、思辨性的哲学形式与儒家政治

伦理思想统一起来的哲学体系的尝试。 当然，这种

本体论哲学体系的创立，离不开注经的形式，是哲学

诠释与经学诠释相结合的产物。 正因为这种诠释不

完全等同于经学诠释，它既包含了诠释经典的原义，
同时也在注经的形式下从事本体论的哲学创造，为
建构理本论哲学体系作论证，故称之为哲学诠释与

经学诠释相结合的本体论哲学。
朱熹提出并论证了中国哲学的一系列范畴、命

题和重要理论，使得哲学本体论与儒家伦理政治思

想紧密结合。 其中天理论是论证的中心，朱熹在理

论的完备性、精致性方面进一步发展了二程的天理

论哲学，并以太极论发展了理本论哲学。 二程少有

论太极，对太极范畴不予重视，朱熹则通过论述《周
易·系辞》之太极说，以阐发其太极论哲学。 朱熹

把太极等同于天理，认为总天地万物之理即为太极，
无极则是形容太极的无形状而言，“无极而太极”即
指无形而有理，把宇宙本体之理提高到天下“极至”
的高度。 并由太极之“理一”，“自一而二，自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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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即推至于万物”［１］（卷 ９４，２３８６ 页）。 即由太极而

阴阳，阴阳而五行，五行而万物，推导出宇宙生成、万
物演化的模式。 将此与“《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
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易传》之太极说统一起

来，认为太极之理为一，发见万物则有详略，最终是

以太极作为宇宙万物的本体。 二程理学之天理论中

没有太极的地位，未曾论述《易》之太极，而朱熹则

以太极为理，把太极与理等同，将太极提升到本体论

哲学范畴的高度，对“太极”论详加阐发。 这是通过

研究经学之《易》学，以注经的形式，为儒家思想哲

理化所做出的努力。
在格物致知论方面，朱熹通过注解《大学》、《古

文尚书》等经典，阐发自己的格物致知论和知行说，
达到了当时认识论的最高水平，为中国哲学认识理

论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朱熹为了从《大学》中

阐发格物致知的道理，发挥独立思考精神，以己意增

补《大学》传文，即增加第五章《格物致知补传》，以
之作为其格物致知论的纲领。 《补传》尽管不长，但
却意义深远，概括了朱熹哲学认识论的要点。 朱熹

所增补的文字如下：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

而穷其理也。 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

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
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
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 至

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

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此

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２］（大学章句， ６⁃７ 页）

在格物与致知的关系问题上，朱熹一是强调主

客体的区分与对立，二是指出二者具有统一性，相互

联系，其中格物是致知的手段和前提，致知是格物的

目的和归宿。 朱熹重视在认识过程中主体与客体的

分辨，注意区分认知主体与认识对象，并以主宾来加

以界定，认为认识的主体是人心之知，即人的主观认

识能力；认识的对象则是事物之理，理离不开事物，
故以事物为人心之知的客体和对象。 朱熹进一步明

确指出：“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

彼，自有主宾之辨。”［３］（卷 ４４，《答江德功》二，２１１５ 页）

把吾心之知确定为主，把事物之理归结为宾，所谓

宾，相对于主体而言，指客体、对象。 朱熹明确提出

主客体对立的“主宾之辨”，这是对中国哲学认识论

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其吾心之知既为主，亦为内；

其事物之理既为宾，亦须通过接触外物才能获得，故
朱熹的认识论有内外相分又结合的倾向。 那种认为

中国古代哲学缺乏认识论，缺乏主客体对立的范畴，
似乎只有西方哲学才有这些内容，并认为“朱子哲

学无主体与客体之对立，无‘主体性’原则，……缺

乏认识论”［４］的见解是缺乏根据的，是对朱熹哲学

知之不深的表现。 朱熹还重视格物和致知的相互联

系，以穷理作为格物的目的，而即物穷理又是为了致

吾之知。 要致吾之知，则须即物而穷其理；在即物穷

理的基础上，进一步致吾之知。 这就是朱熹所说的

“致知在格物”。 朱熹指出，要将格物穷理进一步提

升，使其达到致吾知的阶段，推致其知以至于极后，
便可认识万理归于一理的天理，而天理在人心，掌握

了天理，便是吾心之知无所不明的标志。 可知朱熹

的格物穷理与其积累的工夫相应，而致知的极至则

是豁然贯通的结果，联系起来，便是物格而知之至。
这即是整个认识过程的完成。

朱熹还通过解释“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思

想，来阐发其重行说。 在知行关系上，《左传·昭公

十八年》提出“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的行难知非

难的观点，对此，《古文尚书·说命中》加以继承，提
出“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思想，强调行比知更为

艰难。 程颐从重知出发，对此加以修正，强调“非特

行难，知亦难也。 《书》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
此固是也，然知之亦自艰” ［５］（《河南程氏遗书》卷 １８，

１８７ 页）。 虽没有否定行难，但却以行难知亦难修正

了知易行难的观点。 朱熹并未认同程颐“行难知亦

难”的观点，而是强调力行，坚持《古文尚书》的行难

知易的思想。 朱熹说：“虽要致知，然不可恃。 《书》
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工夫全在行上。” ［１］（卷

１３，２２３ 页）认为虽以致知为先，但却不可过分依赖

知，应把工夫放在行上。 这是对《古文尚书》 “非知

之艰，行之惟艰”思想的进一步发挥，通过对《古文

尚书》的解说，体现了朱熹行重知轻的重行思想。
在心性论方面，朱熹通过对儒家经典《孟子》、

《中庸》等的注解和论述，丰富完善了中国心性哲学

的思想理论体系，发展了中国哲学的主体思维，使主

体意识进一步强化。 心性之学是儒家哲学乃至中国

哲学的核心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哲学的

特点。 朱熹一方面一定程度地借鉴佛教哲学心性论

的思想资料，另一方面又在对先秦儒家经典的注解

中，注意吸取其心性论思想，并结合时代的发展予以

６１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创新，在借鉴张载的 “心统性情” 命题、吸取程颐

“心有体有用”的观点、改造胡宏的“性体心用”论和

吸收张栻“心主性情”说的基础上，提出并论证了著

名的“心统性情”说，使理学心性论更富于哲学思辨

性。 这也是通过注解《孟子》、《中庸》等经典而展开

论证的。 朱熹指出《孟子》的纲领为：
　 　 性，本体也；其用，情也；心则统性情、该动

静而为之主宰也。 故程子曰心一也，有指体而

言者，有指用而言者，盖谓此也。 今直以性为本

体而心为之用，则情为无所用者，而心亦偏于动

矣。 且性之为体，正以仁义礼智之未发者而言，
不但为视听作用之本而已也。 明乎此，则吾之

所谓性者，彼佛氏固未尝得窥其仿佛，而何足以

乱吾之真哉？ ［３］（卷 ７４，《孟子纲领》，３８９０ 页）

这是朱熹对“心统性情”论的总的概括，以此与

佛教不讲仁义礼智的“性”论区别开。 朱熹并通过

注解《中庸》来论述其心性论的道心人心说，指出：
“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

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
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

见耳。 ……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

焉。”［２］（《中庸章句序》，１４ 页）认为道心以义理为内

容，原于性命之正，道心至善；人心以耳目之欲为内

容，生于形气之私，人心有善有恶。 虽然人心与道心

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但关键在于要以道心为主，以
道心管辖、统御人心，而使人心听命于道心。 这是因

为道心代表了善的原则，人心虽可为善，亦可为恶，
如不加节制，则危而易陷。 朱熹又在对《孟子·告

子》的注解中提出“性即天理，未有不善” ［２］ （《孟子

集注·告子章句上》，３２５ 页）的思想，强调“性即理”，援
天理以论心性，以儒家心性伦理为本位，将心性哲理

与心性伦理相结合，吸取佛教哲学的本体论形式，把
代表儒家伦理的性提升为宇宙本体。 又吸取荀子重

主体认知功能的思想，强调发挥主体认知之心的能

动性，以把握和控制人的本性和人的情感。 朱熹在

对儒家经典作注解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并论证

了自己的以“心统性情”思想为纲领和核心的心性

理论，从而发展了中国哲学和宋代理学的心性论。
以上朱熹在天理论、格物致知论和心性论等方

面，通过对儒家经典的注解和诠释，把经学、理学与

哲学结合起来，以说经的形式论证并发展了宋代理

学，改变了传统儒家思想哲学思辨性欠缺的情形；同

时把儒家经学由以训诂考释为主的阶段，发展到富

于哲理性、义理化的阶段。 通过注经的形式，创造性

提出并论证了一系列哲学范畴、概念、命题和重要理

论，推动了经学与理学在相互结合中持续发展。 在

对经典的诠释中，亦发展了中国哲学。
三　 朱熹理学的特色体现了朱熹经学的特色

宋明理学作为一代学术思潮，由不同的学术流

派所组成。 其中主要有朱熹理学一派和陆王心学一

派，两者之所以不同而各具特色，是因为两派在治经

学的思想指导上存在着差异，朱熹理学的特色集中

体现了其经学思想的特色，而与陆王心学有别。
朱熹经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他与陆王心学不

同，就是除重视义理、提倡新学风、阐发新思想外，也
重视训诂考证以通经，通经以求理，在义理的指导

下，从事经书辨伪，并在以经为本的前提下，以传注

解经，批评宋学学者妄以己意解经，而主张治经不得

臆断，必须要有依据。 注意吸取汉学家重训诂的长

处，而批评其只守注疏、单纯训诂的弊病。 朱熹经学

的这一突出特征，通过他的遍注群经而表现出来，成
为朱熹经学鲜明个性的体现。 这一经学特色也体现

在朱熹的理学思想之中，而与陆王心学有别。
朱熹理学的特色集中体现了朱熹经学以义理为

主，又将义理与训诂相结合的特色。 这主要表现在，
朱熹认为，心理有别，心性二元，因其有别，故强调内

外结合，重视知识，主张格物致知，穷究物理和天理，
先知后行，从知识积累到道德践履，重视主体对道德

理性的体认和心性修养，这即是朱熹理学的特点。
朱熹主张，在追求和实践道德理性的过程中，要掌握

知识，如果没有知识，道德践履就会出偏差，所以他

重视对经典的学习和对道、气、理、心、性、情等范畴

字义的训诂解释和阐发，建立起以“心统性情”为纲

领的心性论思想体系，这在当时并对后世影响很大。
从经学形式上看，朱学主张“我注六经”，通过对儒

家经典的阐述而发挥心性义理，故有义理从经典出

的倾向。 与陆学不立文字，崇尚心悟的学风旨趣各

异。 朱熹认为，片面强调知觉，强调心，便与佛教的

观点比较接近，所以他强调以理、性为最高原则，否
定心的本体地位，而以心认识天理为主要目的，这是

他心理有别、心性二元论的实质所在。
而陆王心学一派则认为，心即理，心性为一，因

其为一，故强调内求于心，忽视知识，不立文字，强调

主体与道德理性合一，把道德理性主体化，向内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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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无须外求。 这与朱学主张的内外结合不同，亦体

现出陆王心学的特点。 由此出发，陆九渊主张“先
立乎其大”，即原则在先，端正立场，以心为最高原

则，忽视平日道德修养和渐进式的知识积累，主张顿

悟，直指人心。 王阳明发展了陆九渊心即理、心性一

物的思想，援良知以论心性，提出心之本体即良知的

思想，以吾心之良知作为其心学体系的最高范畴，充
分发挥主体思维的能动作用，以彻底的心性主体论

突破了朱学“天理”论一统天下的局面，在新的高度

重新确立起主体的权威。 从经学形式上讲，陆王主

张“六经注我”，不受儒家经典的束缚，以六经为我

心的注脚，轻视经典，把宋学区别于汉学的崇尚心

悟，以己意说经的特征和倾向进一步发展。
朱熹理学与陆王心学各自不同的特点亦体现了

宋明新儒学精神发展的两途：即道德理性本天还是

本心。 朱熹本天，把伦理原则提升为超越主客体之

上的绝对观念，即天理，道德理性既内在于心（但不

是心），被心所认识和主宰，又外化为天理，受外在

的绝对精神的制约；陆王本心，伦理原则内化为心本

体，主体思维与道德理性直接合一，理性一仍其心，
不受外在及客观的制约。 朱熹本天，故内外结合，重
视发挥人心的主观自觉，以探求天理，由此注重格物

穷理、文字解析和对知识的掌握与积累；陆王本心，
故内求于心及致内心之良知，重视心灵领悟以存心

去欲，甚至把圣人的权威置于心的权威之下，由此轻

视文字传授和对经典的训诂解释，主张直抒胸臆，即
使不识一个字，也堂堂正正地做个人。 要之，朱熹和

陆王所代表的宋明儒学精神发展的两途，均对后世

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般说，朱学易被社会及统治者

所接受，自上而下地向社会灌输；陆王心学易与新思

想相结合，以个性解放冲击旧的传统观念。
与朱学不同，对待儒家经典，陆王主张“六经注

我”，认为经典不过是吾心的记籍，治经学的目的是

为了致良知。 然而陆王对经典和经学也不是全然不

顾，与整个中国哲学的特点相关，陆王在阐发其心学

思想时，也借用了经学的形式，并对以往的经典和经

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这些方面体现了陆王心学

的经学特征，或者说体现了经学发展演变过程中所

经历的心学发展阶段的特质，从心学的角度发展了

经学之宋学，这是中国经学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心

学发展阶段和环节，值得人们认真加以探讨。
由于陆氏心学的特点是不立文字，求心于内，主

张“六经注我”，不受儒家经典的束缚，提出“学苟知

本，六经皆我注脚”［６］（卷 ３４，《语录上》，３９５ 页），以六

经为我心的注脚，不重视著书。 认为经典与圣人之

心相比，不过是吾心之注脚。 陆九渊强调，学须知

本，其本即是圣人之心，也即是圣人之道。 知其本，
掌握了圣人之心，经典则不必详说之。 从求圣人之

心出发，陆九渊主张发明其心而求其本，反对读书只

是解字的倾向。 他说：“今之学者读书，只是解字，
更不求血脉。”［６］ （卷 ３５，《语录下》，４４４ 页）认为这是

“举世之弊”。 并指出：“今之学者，只用心于枝叶，
不求实处。”［６］（卷 ３５，《语录下》，４４４ 页）在陆九渊看

来，如果读书只是解字，只注重经传文字的解析，那
就会陷溺其心，得其枝叶而失其本，“困于闻见之支

离，……而假窃傅会，蠧食蛆长于经传文字之间者，
何可胜道？”［６］ （卷 １，《与姪孙子濬》，１３ 页）陆九渊学

术的特点是不立文字，内求于心，反对支离于经传文

字之间，而未能得道。 由此他批评了汉唐诸儒溺于

训诂声律的经学流弊，他说：“愚尝论之，汉病于经，
唐病于文，长才异能之士类多沦溺于训诂、声律之

间。”［６］（卷 ３１，《问制科》，３６３ 页）认为汉唐儒者沦溺

于训诂、声律之间，使经学陷于困境，以致道脉大坏，
“正理愈坏”。 陆九渊排斥汉唐经学的态度体现了

其心学的宋学特征，这与当时的时代潮流相关。 他

对《孟子》的吸取，主要是发明其心学，而非追求对

其章句文字的解析。 他说：“读《孟子》须当理会他

所以立言之意，血脉不明，沉溺章句何益？” ［６］ （卷

３５，《语录下》，４４５ 页）强调去理会孟子之所以立其言

语文字的思想意蕴，而不须沉溺于对《孟子》章句文

字的表面之解。 这体现出陆九渊读经与汉学家读经

在治经思想和方法论上的差异。
王阳明对陆氏心学的发展体现在他提出著名的

“致良知”说，在经典与良知的关系上，王阳明突出

良知的重要性，认为经典为良知服务，看经书的目的

是为了致良知。 他说：“凡看经书，要在致吾之良

知，取其有益于学而已，则千经万典，颠倒纵横，皆为

我之所用。 一涉拘执比拟，则反为所缚。” ［７］ （卷 ６，

《答季明德》，２１４ 页）指出经典虽为圣贤所作，但在经

书之中有言不尽意之处，所以致吾心之良知要摆在

治经的首要位置，使儒家经典为我所用。 并反对拘

泥于经书文字，认为如果这样做，反为经典束缚了致

良知。 王阳明的这一思想是对汉学章句训诂之习的

否定，同时也是对二程“经所以载道”［５］（卷 ６，《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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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氏遗书》，９５ 页）思想的发展，把“经所以载道”的

“道”发展为“良知”，使二程经典作为载道的典籍的

思想一变而为“六经”为吾心之注脚的观点。 他说：
“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７］（卷 ７，《稽山书院尊

经阁记》，２５４ 页）以典型的“六经”注我与程朱的我注

“六经”区别开来，认为经典不过是吾心的记籍，它
记述心内的种种事物，把儒家经典的权威性附属于

吾心，也就是从属于良知。 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

盲从旧权威的思想创新精神。
以上可见，在经典、圣人、心包括作为心之本体

的良知的相互关系上，王阳明是以心为本，以正人心

为目的，以经典服从于心，为“正人心”、“致良知”服
务，强调圣人也是以“正人心”为宗旨来述“六经”
的。 这体现了王阳明心学的经典观和经学观。

虽然王阳明和朱熹均推重《大学》，重视其“致

知”之义，但王阳明的“致良知”说与朱熹的格物致

知论亦存在着区别。 王阳明指出：“致知云者，非若

后儒所谓充广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
［７］（卷 ２６，《大学问》，９７１ 页）认为致知并不是单纯追

求扩充知识，而是为了致吾心之良知。
以上陆王心学的经学观与朱熹理学的经学观迥

异，这不仅反映了宋明理学思潮中两大学术流派不

同的经学观，而且也从对应面显示了朱熹理学的特

色与朱熹经学的特色的相关性，即朱熹经学以义理

为主而又把义理与训诂相结合的思想特色是与朱熹

理学心理有别，心性二元，因其有别，故强调内外结

合，重视知识，格物致知，穷究物理和天理，先知后

行，从知识积累到掌握天理并付诸道德践履，重视主

体对道德理性的体认和心性修养，把察识与涵养相

结合，这些朱熹理学的特点是相互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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